
  

证券代码：300056          证券简称：中创环保          公告编号：2020-170 

 

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延期归还履约诚意金的公告 

 

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0年 9月 22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紧急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紧急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延期归还履约诚意金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定期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定期

会议〕、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公司（甲方）与陈荣、张炳国、廖育华〔合称“乙方”〕，丙方廖政宗，丁方李凉

凉、周冬玲、周荣德、叶守斌、徐烈锋〔合称“丁方”〕，戊方珀挺机械工业(厦门)

有限公司〔简称“厦门珀挺”〕，己方厦门坤拿商贸有限公司〔简称“厦门坤拿”

或“坤拿商贸”〕，庚方厦门上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厦门上越”或“上越

咨询”〕，辛方上海橙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橙浩”〕签订了《资产置换

协议》（公告编号：2019-146）。协议主要内容包括两部分：（1）公司以持有的厦

门珀挺 100﹪的股权置换乙方持有的江西祥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江西祥

盛”)51﹪的股权(简称“首期置换”)；（2）乙方以其通过首期置换取得的厦门珀

挺 100﹪的股权置换取得厦门坤拿、厦门上越持有的三维丝相关股份（简称“二

次置换”）。 

《资产置换协议》第 2.4 条约定“甲方（公司）应于本协议项下交易经甲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董事会审议通过且拟审议本协议项下交易之股东大会通知已发出之日起 3 个工作

日内向乙方指定的账户（指定账户为陈荣）支付 3,000 万元诚意金；除非甲方另

行书面同意，该诚意金应在甲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交割厦门珀挺 100%股权

或甲方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本协议项下交易或本协议终止后（以孰先发生的为

准）30个工作日内全额返还给甲方。”按协议约定，公司于 2019年 9月 30日、2019

年 10月 10日分两次支付陈荣合计 3,000万元。 

 

2019年 10月 21日，厦门珀挺 100%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按协议

约定完成向乙方的交割；2019年 10月 16日公司召开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提案》（公告编号：2019-185）。按协议

约定陈荣应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前将诚意金全额返还给公司。因坤拿商贸、上越

咨询融资出现困难导致股票的解押及过户工作迟迟未能推进，客观上使得陈荣的

权益未得到对等保障。公司推动各方共同努力推进二次置换的履行并协调陈荣于

2020年 6月 30日前归还上述诚意金。 

 

2020年 9月 14日，陈荣与坤拿商贸、上越咨询、廖政宗等各相关方签订《资

产置换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坤拿商贸及上越咨询 100%股权已变更登记至陈荣

或陈荣指定的第三方名下，二次置换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资产置换之二次

置换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62）。根据《资产置换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陈荣通过坤拿商贸、上越咨询间接持有公司股票并负责办理二次置换涉及股票的

解押，资金状况较为紧张，有鉴于此，公司对上述诚意金归还给予陈荣一定的宽

限期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二、关联方关于归还履约诚意金的承诺 

 

（一）2020年 9月 20日，陈荣、上越咨询签署《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鉴于： 

1、2019年 8月 22 日，陈荣、厦门坤拿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拿商贸”）、



  

厦门上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越咨询”）与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更名前为“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创环保”）等

相关主体签署《资产置换协议》（以下简称“《资产置换协议》”）。 

2、根据《资产置换协议》的约定，中创环保已向陈荣支付 3000万元诚意金，

陈荣承诺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偿还，截止本函出具之日，陈荣尚未归还该 3000

万元诚意金。 

基于上述事实，陈荣、上越咨询特不可撤销地作出如下承诺： 

1、陈荣承诺，于 2020 年 12月 31日前向中创环保一次性清偿前述 3000 万元

诚意金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 7%计取，自 2020年 7月 1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

止）。 

2、作为前述 3000 万元诚意金及利息清偿的保障，上越咨询同意承担连带担

保责任。 

3、若上述返还诚意金的约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等

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符的，陈荣、上越咨询同意根据届时相关证券监

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特此承诺。 

 

（二）上越咨询于 2020年 9月 20日签订《担保函》，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资产置换协议》的约定，中创环保已向陈荣支付 3000万元诚意金，陈

荣承诺于 2020年 6月 30日前偿还，截止本函出具之日，陈荣尚未归还该 3000万

元诚意金。上越咨询特向中创环保作出不可撤销的承诺并签署担保函内容如下： 

 

第一条 被担保债权 

本函所担保的债权为中创环保就《资产置换协议》约定向陈荣请求返还全部

未清偿的 3000万元诚意金所产生的债权。 

 

第二条 担保形式 

上越咨询以其全部财产就被担保债权的清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第三条 担保范围 

担保的范围包括陈荣为履行《资产置换协议》项下 3000万元诚意金清偿义务

所支付的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不限于诚意金、利息、税费、罚金、遭受的任

何损失及中创环保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 

 

第四条 保证期间 

本函的保证期间应自本函签署之日起至《资产置换协议》项下 3000万元诚意

金的清偿义务和责任履行期限届满之日的两年后止。如果《资产置换协议》项下

的诚意金的清偿义务和责任分期履行，则对于任何一期的义务和责任，保证期间

均至最后一期义务和责任履行期限届满之日的两年后止。 

 

第五条 特别约定事项 

无论任何一方（包括第三方）是否就被担保债权向中创环保提供任何其他担

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上越咨询

在本函项下的保证责任均不因此减免，中创环保均可直接要求上越咨询依照本函

约定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而无须先要求其他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 

 

第六条 违约责任 

上越咨询违反本函的任何约定，且经中创环保书面催告后 5日内仍未改正的，

均构成根本违约，因此给中创环保造成损失的，应赔偿中创环保的全部损失。 

 

第七条 效力 

1、本函自上越咨询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函的某些条款或某些条款的部分内容在现在或将来无效的，该无效条款

或该无效部分并不影响本函及本函的其他条款或该条款的其他内容的效力。 

 

第八条 其他事项 

1、本函的效力、解释及执行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因本函产生的任何纠纷，任何一方均应提交中创环保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3、除任何适用法律法规或有管辖权的法院、政府机关、证券交易所强制要求

披露外，任何一方对本函的存在、内容、履行情况，以及从其他方获得的任何商

业信息均应保密。 

4、本函未尽事宜，由各方另行协商解决。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陈荣先生，身份证号码：3303231973******** 

 

至本公告披露日，坤拿商贸、上越咨询 100%股权已过户至永丰至力及吴秀玲

名下，陈荣间接持有坤拿商贸持有的中创环保 33,248,702 股股份及上越咨询持有

的中创环保 8,996,405 股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则》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陈荣为公司关联方。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议案提出日，资产置换之二次置换已完成，陈荣通过坤拿商贸、上越

咨询间接持有公司股票并负责办理二次置换涉及股票的解押，资金状况较为紧张，

公司拟对上述诚意金归还给予陈荣一定的宽限期。陈荣等相关方已签署《承诺函》，

承诺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一次性归还 3000 万元诚意金及利息。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有利于确保业绩承诺及补偿（如有）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对上述诚意金归还给予陈荣宽限期至

2020年 12月 31日。除以上关联交易外，2020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



  

联方陈荣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确保业绩承诺及补偿（如有）有关

事宜的顺利进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程序合

规合法。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紧急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紧急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